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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3〕3027 号

申请人：陈丽亭，女，汉族，1980 年 11 月 26 日出生，住

址：广州市越秀区。

委托代理人：孟桂红，女，广东宏诚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代理人：李硕，男，广东宏诚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海珠区润南花园幼儿园，住所：广州市

海珠区南泰路润怡三街 15 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唐剑宁。

委托代理人：李穗娟，女，该单位员工。

委托代理人：黄庚华，女，该单位员工。

申请人陈丽亭与被申请人广州市海珠区润南花园幼儿园关

于经济补偿金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

审理。申请人陈丽亭及其委托代理人孟桂红和被申请人的委托

代理人李穗娟、黄庚华到庭参加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3 年 5 月 30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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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请求：一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5 月 1 日至 2023 年

5 月 25 日工资 4351 元和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7 月 15 日

课程配课费 2330 元；二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加班工资 858 元；

三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48950 元；

四、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自 2013 年 9 月 1 日至 2023 年 5 月

25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。申请人于 2023 年 7 月 7 日庭审中向

本委申请撤回上述第一项和第二项仲裁请求，本委已当庭作出

准许申请人撤回该两项仲裁请求的决定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我单位于 2023 年 3 月 31 日收到海珠区教

育局《关于配合海珠区实验小学做好海珠区南泰路润怡三街 15

号园舍交接的通知》，被迫停工停产，非主观故意不为申请人提

供工作岗位和工作条件。我单位与实小穗花幼儿园协商以接收

教职工为员工安置方案，实小穗花幼儿园在 2023 年 5 月 17 日

的接管教职工会议上明确接收意向，并委托第三方公司与申请

人签订书面劳动合同，但是申请人明确表达不接受安置方案。

此后，我单位对申请人作出停工待岗的安排，并按国家法律法

规的规定支付工资福利待遇。综上，申请人不存在法律规定的

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之一，我单位无需支付其经济补偿金。

对于确认劳动关系的仲裁请求，我单位予以同意，我单位认为

双方的劳动合同关系尚未解除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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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关于确认劳动关系问题。经查，被申请人的民办非企

业单位登记证书发证日期为 2013 年 11 月 11 日。申请人在被申

请人处从事英语老师等工作，被申请人自 2013 年 11 月起为申

请人参加社会保险。2023 年 7 月 7 日庭审中，双方确认申请人

于 2013 年 8 月 26 日入职，签订了 4 次劳动合同，最后一次签

订的劳动合同期限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，被申请人为申请人参

加社会保险至 2023 年 6 月。申请人提交了 4 份劳动合同予以证

明。被申请人对该些劳动合同均予以确认。本委认为，被申请

人于 2013 年 11 月 11 日获得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，即其单

位自当日起才具备用人单位主体资格，现双方对劳动关系存续

至 2023 年 5 月 25 日不持异议，结合被申请人为申请人参加社

会保险的时间和签订劳动合同情况，本委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

人自2013年 11月11日至2023年5月2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。

申请人要求确认2013年 11月 11日之前与被申请人存在劳动关

系，本委则不予支持，但鉴于双方对申请人在 2013 年 11 月 11

日之前的工作事实无异议，故在双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符合

用人单位应支付劳动者经济补偿情形的情况下，在计算支付经

济补偿的工作年限时，应将申请人在该期间的工作年限合并计

算在内。

二、关于经济补偿问题。经查，基于区教育部门通知，被

申请人的园舍需转为公办性质，由海珠区实小穗花幼儿园接管。

被申请人因此向包括申请人在内的教职工提供了两种安置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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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：一是申请人需与被申请人解除劳动合同，但被申请人不予

支付经济补偿，而后再与接管单位委托的第三方公司签订劳动

合同，新用人单位不予承接申请人在被申请人处的工作年限；

二是申请人若不接受上述方案，则被申请人安排停工待岗，直

至被申请人注销，被申请人不承担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。

申请人认为上述两种方案均不合法，主张新用人单位应承接其

工作年限，若不承接工作年限应由被申请人支付解除劳动合同

经济补偿。因双方对此协商无果，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5 月 18

日向申请人发出通知要求申请人停工待岗直至其单位注销成

功。申请人于 2023 年 5 月 23 日向被申请人发出《被迫解除劳

动合同关系通知书》，以被申请人不能继续向其提供工作岗位和

工作条件而导致双方劳动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为由，通知被申请

人于 2023 年 5 月 25 日解除劳动合同，并要求被申请人支付解

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。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5 月 24 日签收该通

知书，并函复申请人称其单位系依法依规安排其停工待岗，不

存在法律规定申请人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。申请人主张其

离职前 12 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为 4895 元。被申请人以双方未解

除劳动合同为由表示未对该平均工资进行核算。本委认为，劳

动关系解除权属于形成权，在一方当事人的解除劳动合同意思

表示到达对方时即发生法律效力。本案申请人已经向被申请人

送达了《被迫解除劳动合同关系通知书》，劳动合同解除权已生

效，故本委认定双方于 2023 年 5 月 23 日解除劳动合同。对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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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申请人应否支付申请人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的问题，本案

被申请人系因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双方订立的劳动合同

无法继续履行，被申请人因此对申请人进行后续安置应当遵循

依法、合理原则，不得损害申请人作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。综

合上述查明之事实，本委认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

同法实施条例》第十条的规定，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

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的，劳动者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

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。原用人单位已经向劳

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，新用人单位在依法解除、终止劳动合同

计算支付经济补偿的工作年限时，不再计算劳动者在原用人单

位的工作年限。本案中，被申请人提供的第一种安置方案需要

申请人放弃由被申请人支付经济补偿的权利，并接受新用人单

位不承接其在被申请人处的工作年限的后果。该安置方案意味

着申请人在被申请人处的工作年限被“斩断”，无法依法获得对

应其工年年限的经济补偿。而第二种安置方案中，被申请人因

客观原因安排申请人停工待岗的做法本身不违反法律规定，但

此安置方式在被申请人依法注销并与申请人终止劳动合同时，

被申请人仍具有支付申请人经济补偿的义务。然被申请人明确

执行该安置方案后，申请人亦无经济补偿，即在被申请人提供

的两种安置方案中，均已排除了申请人依法获得经济补偿的权

利。由此表明，无论申请人选择何种安置方案，其均无法按照

上述法律规定获得对应其实际工作年限的经济补偿，即被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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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提供的安置方案明显与上述法律规定相悖，安置方案排除了

申请人作为劳动者的权利，故申请人拒绝两种安置方案以维护

自身合法权益并无不当。在申请人已表示异议的情况下，被申

请人未对安置方案进行调整而直接强行实施，安排申请人停工

待岗，申请人在安置方案明显侵害其合法权益的情况下，别无

选择而被迫向被申请人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被申请人支付

经济补偿，理据充分，应当予以支持。又根据《广东省工资支

付条例》第十六条、第四十八条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离

职前 12 个月的应得工资支付情况负有举证责任，现被申请人对

此未予举证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，故本委对申请人主

张其离职前 12 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为 4895 元予以采纳。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四十六条、第四十七条的规定，

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 48950 元（4895

元×10 个月）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四十六条、第四十

七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，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》第十条，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

例》第十六条、第四十八条之规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一、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自 2013 年 11 月 11 日至 2023

年 5 月 25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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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 48950 元。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，当事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

自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

起诉讼；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。一方当事

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另一方当事人可

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。

仲 裁 员 温嘉毅

二○二三年八月十日

书 记 员 叶晨


